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

铁科职院工〔2009〕5号

关于开展庆祝建国60周年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系（部）、部门：

为庆祝建国60周年，激发教职工爱祖国爱学院的热情，丰富教职工的文化生活，展示教职工的风采，凝聚教职工的力量，教育引领教职工为实现学院科学和谐发展作出新贡献，学院工会拟定于9月-12月举办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教职工合唱比赛、教职工书画、摄影展览、青年教职工演讲比赛、师生文艺汇演、教职工篮球赛、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等系列活动。为了组织好系列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成立庆祝建国60周年系列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李良定、万友根

常务副组长：曾益汉

副组长：韩先满、戴联华、盘利祥、陈彬、梁伟

成  员：各系（部）、部门负责人
2、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负责系列活动的策划、组织、统筹和具体实施。

主  任：邵建平
副主任：李玲
成  员：李清安、刘宝磊及相关工作人员
3、系列活动参赛单元及负责人
	序号
	系 列 活 动 参 赛 单 元
	负责人

	1
	运输管理系
	李一龙

	2
	机车车辆系
	袁清武

	3
	信息技术系
	于训全

	4
	机械工程系
	方忠民

	5
	经济管理系
	王郁葱

	6
	电子电气系、东管办、以及东院的教务办、保卫办、图书馆
	杨旭清

	7
	人文科学系
	黄元珍

	8
	思政部、体育部、图书馆、中职部
	刘  毅

	9
	办公室、党委工作部、监察处、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基建后勤处
	高雪梅

	10
	教务处、评建督导处、学生工作处、团委、事业发展处、科研处、招生就业处、成人教育处
	牛春林

	11
	后勤服务公司
	袁  杰


二、系列活动具体安排
（一）举办教职工合唱比赛

1、比赛组队

（1）每个系列活动参赛单元组织1支合唱队参赛，所有学院教职工（含人事代理人员及聘任人员）必须参赛，未经系列活动工作办公室允许，参赛少１人扣0.5分。
（2）每支合唱队总人数不少于40人。教职工人数不足40人的参赛单元可以邀请在校学生参加，但有学生参加的合唱队总人数不超过40人。

（3）9月4日之前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填写教职工合唱比赛报名表交系列活动工作办公室（报名表附后）。

2、比赛曲目

 以歌唱党、歌唱祖国、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为主题，要求内容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形式清新活泼。各参赛队自选参赛歌曲1首（均应选自“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曲目名称可从“校园网——组织机构——办公室”栏目上查找），必唱歌曲为校歌《豪情飞跃》。
3、比赛评分及奖项设置

（1）比赛评委由外请专业人员及学生代表组成，评分结果当场公布。
（2）比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３名，优秀奖若干名，并颁发奖状及奖金。
4、比赛时间及地点

比赛于2009年9月24日下午在学院大礼堂进行。

5、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选送节目参加师生文艺汇演
1、参演方式及节目形式
（1）由学院工会、团委、教工团总支分别组织排练1个文艺节目参演。

（2）节目形式提倡新颖多样，编排匠心独运。学院工会组织排练1个红歌大联唱节目；团委组织排练1个舞蹈类节目；教工团支部组织排练1个集体诗朗诵或其他类型节目。
2、汇演评分及奖项设置

 （1）汇演评委由外请专业人员组成，评分结果在汇演结束后当场公布。

   （2）教职工参演节目与学生节目一起评分，单独设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名，颁发奖状及奖金。
3、汇演时间及地点

（１）2009年9月22日下午在学院大礼堂进行参演节目预审。

（２）师生文艺汇演于2009年9月29日（暂定）下午在学院大礼堂进行。
4、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三）举办青年教职工演讲比赛
1、参赛对象

凡我院35周岁以下的教职工皆可报名参赛。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可自行组织并推荐1名选手参加学院比赛，参赛名单于9月10日前交系列活动工作办公室（报名表附后）。

2、参赛要求
（1）演讲比赛主题为“我和我的祖国”。参赛者须围绕演讲主题，自拟题目，自主撰写演讲稿。

（2）演讲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主旨鲜明深刻，格调积极向上，富有真情实感。

（3）参赛者须用普通话脱稿演讲，语言流畅，表达清晰，衣着整洁，仪态端庄。
（4）演讲时间6至8分钟。

3、比赛评分及奖项设置

（1）演讲比赛评委由学院领导、专业人士和教职工代表组成，评分结果在演讲比赛结束后当场公布。

（2）演讲比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若干名，颁发奖状及奖金。
4、比赛时间、地点

比赛于2009年9月17日下午在阶梯教室进行。
5、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四）选送作品参加师生书画、摄影展览
１、作品征集范围       
全院教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  
２、 作品内容及主题       
歌颂建国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山川秀美、富强文明以及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学院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环境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３、作品要求        
（１）作品内容符合主题，健康向上。书法作品书体不限；绘画作品限于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墨画。书画作品不作统一规定（作品规格不超过2m*2m），草书、篆书须附释文。书画作品不需装裱。        
（２）摄影作品单片、组片均可，组片不超过6幅，冲洗 7寸样片。传统照片需交底片、数码照片需提供电子版。   
 （３）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楷书注明作者所在部门、姓名（实名）、作品名称等。

 4、作品评奖

学院工会将组织评委会，根据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和纪念奖给予奖励，并选送优秀作品参加学院师生书画、摄影作品展览。
5、交稿方式、时间
所有作品由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收集、填写作品征集表交系列活动工作办公室（离退休职工的作品由退管办负责收集、填写作品征集表），时间截至2009年９月3０日（作品征集表附后）。
6、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五）举办教职工篮球比赛
１、参赛组队
（1）原则上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分别组织男、女队参赛，鉴于特殊情况，可以自由合并组队参赛（组合的参赛单元限2个）。体育课部的教职工不参加比赛，主要负责活动组织。
（2）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参赛报名表于10月20前交系列活动工作办公室（报名表附后）。
２、比赛方法
（１）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小组前两名出线。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胜者进入决赛，负者不再分出名次，为优胜队。
（２）单循环制计分办法：１）胜一场得2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２）如遇两队积分相等，则两队间胜者名次列前。３）如遇三队积分相等，则计算三队之间的得失分率，得分率高者名次列前。
（３）小组分组的方法：抽签决定分组。
（４）裁判员：由体育课部负责安排。
（５）比赛规则：采用国家篮球协会最新审定的篮球规则。
3、比赛奖项设置
分男、女队分别设冠军、亚军、季军并给予奖励。
３、比赛时间、地点
比赛时间为2009年11月1日-11月30日，比赛地点届时通知。
4、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1、参加人员及报名办法：全体教职工均可参加，个人项目每人限报2项，集体项目以系列活动参赛单元为单位报名。各参赛单元报名表于11月20日前报系列活动工作办公室（报名表附后）。
2、比赛项目

个人项目：托乒乓球跑、飞镖掷准、单人跳绳、篮球罚球线投篮等。
集体项目：50米6人单脚绑齐走、50米双人背部夹球接力、10人集体跳绳等。
3、奖励办法
所有参赛人员均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个人项目各取前6名另给予奖励，集体项目取前3名给予经费奖励。
4、比赛时间、地点
趣味运动会于2009年12月24日在室内体育馆进行。
5、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三、系列活动具体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及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开展“庆祝建国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深入宣传、广泛动员、精心组织、积极参与；各系（部）、部门负责人、各基层党支部负责人要对系列活动给予高度重视，鼎力支持。
２、精心组织，认真策划。各系列活动参赛单元要把开展庆祝建国60周年系列活动作为爱国、爱校教育的重要载体，要彻实抓好各项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教职工参加各类活动的积极性，充分展示教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增强教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３、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学院工会除对各项活动进行评奖外，同时将各系（部）、部门组织参与系列活动情况纳入年度工作的考核内容，并作为评先、晋级的重要参考。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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